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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2021_2022__E7_A7_A6_E

7_9A_87_E5_B2_9B_E5_c27_31824.htm 「案情」 原告：秦皇岛

市山海关区一关建材综合商店（简称综合商店）。地址：秦

皇岛市山海关区西大街62号。 法定代表人：白永江，经理被

告：蛇口招商港务有限公司（简称港务公司）。地址：深圳

市蛇口港湾一路。 法定代表人：周为民，总经理。 第三人：

上海港务局。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3号。 法定代表人：

张燕，局长。 1988年8月20日，原告综合商店准备将其承租并

泊于蛇口港的“友好”轮空驶往北方港口运货。其持有的营

业执照上没有经营海上运输的项目，也没有领取《水路运输

许可证》、《水路运输服务许可证》、《船舶营业运输证》

等证书。当时，被告港务公司称有一批救灾物资（化肥）要

运往上海港，请求帮忙承运，原告同意。当日，双方在广州

签订了《船舶运输协议》，约定：“友好”轮装货量不能少

于9000吨，若少于9000吨则按9000吨计算运费，每吨运费40元

；被告在蛇口港提供一个安全泊位，装货六天，在上海港提

供一个安全泊位，卸货十天；若超过一天，罚款20000元。协

议未明确由谁负责疏港。但“友好”轮船东曾提醒原告应到

上海港联系卸货事宜。 协议签订后，原告单方修改协议书，

在其所持协议书的“装卸及运输”条款中增加“十六天期限

包括航行、等泊时间”以及“两港口事务由港务公司负责”

的内容，并在协议书上盖了“正本”字样章。在原、被告签

订《船舶运输协议》之前，被告与第三人上海港务局调度就



卸货问题曾达成只奖不罚“协议书”，约定自船舶抵长江

口48小时后起算，如在10个晴天工作日内卸完化肥，被告付

给上海港调度40000元奖励。8月21日至26日，“友好”轮在蛇

口港务公司码头装袋装尿素5800吨（共168072包）。27日，被

告依协议汇给原告运费360000元。“友好”轮装货后，因货

机故障移至锚地修理。30日11：00时启航。 船离蛇口港时，

港务公司向上海港调度拍发电报，告之“友好”轮预计9月2

日抵长江口。同日16：00时，“友好”轮在航途中也发了预

报。9月1日15：00时，“友好”轮又向上海港调度发了确报

，告之9月2日13：00时抵长江口锚地（实际提前于12：00时到

达）。上海港务局港口调度指泊调度的副班收接“友好”轮

发出的预报、确报后，认为船方很多资料未提供，仅凭两份

电报无法安排生产，故把电报放于抽屉中，等待原告完备有

关手续。“友好”轮在拍发了电报后即等待上海港调度的指

令，每天用高频电话向没有指泊调度义务的引航船询问进港

计划。原告综合商店从签订《船舶运输协议》后，既未了解

“友好”轮的动态，亦未派人到上海港联系卸货事宜。9月19

日12：00时，上海港调度接到港务公司电询“友好”轮情况

，才于当日17：00时与“友好”轮取得联系。至此，“友好

”轮停泊长江口锚地达18天5小时。 9月20日23：30时，上海

港调安排“友好”轮靠12－13号浮筒。“友好”轮于23日22

：00时至29日22：00时卸货，其间因下雨停卸半天。30日01

：00时，“友好”轮离港。港务公司按协议付给上海港

调40000元。“友好”轮停航的日成本为2656元。 原告综合商

店和秦皇岛市山海关丰华购销公司向广州海事法院起诉，要

求港务公司赔偿船期损失。广州海事法院受理后，认为秦皇



岛市山海关丰华购销公司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于1989

年8月14日裁定该公司退出诉讼；认为上海港务局与本案处理

结果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于1990年11月12日通知其作为第三

人参加诉讼。 原告诉称：依照其与被告签定的船舶运输协议

规定，被告应于9月5日交还船舶，现被告逾期22天才交还船

舶，要求被告按照“逾期交船，每天罚款20000元”的协议规

定，交付滞期费440000元；因被告违约，致原告原定运输计

划无法执行而受到重大经济损失，也要求被告赔偿。 被告辩

称：原告从事与其经营范围不相符的海上运输业务，因而双

方签订的船舶运输协议应属无效。“友好”轮的船期损失，

是该轮违反法律规定和港口习惯，没有及时向上海港提供船

舶到达的预确报所致，此损失和被告无关。被告在启运港装

货，在目的港卸货均未超过约定时间，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

成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